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部管理考核办法（讨论稿）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有色金属合金及加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下称实验室)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规范公共技术服务部的管理，充分发挥公共技术平台的作用，结合重点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列内容包括重点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部各岗位职责及考核、设备管理、安全卫生、参观接待等。

组织机构、岗位、职责及考核

第三条  根据实验室公共技术平台的实际情况，公共技术服务部设部长、副部长（兼）各1名，设透射电镜、扫描电镜、电子探针（荧光仪）、X射线衍射仪、材料物理性能、材料力学性能、光学显微镜等岗位。

第四条  部长负责公共技术服务部日常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1、负责公共技术服务部的正常运行；

2、组织制订公共技术平台的资产采购计划、验收和实验室固定资产（包括其它平台）的报废；

3、负责重点实验室所有固定资产的台帐管理；

4、负责资产的保管、使用、维护等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通知责任人并监督其整改；

5、负责检查重点实验室安全管理、环境卫生、参观接待以及与学校有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

6、组织公共技术服务部各岗位的上岗与考核；

7、负责组织完成重点实验室主任交办的涉及公共技术服务部相关的临时性工作；

第五条  公共技术服务部副部长协助部长完成上述工作；

第六条 公共技术服务部各设备岗位具体负责本岗位设备的正常运行、测试任务以及安全、消防、环境卫生、参观来访的讲解工作。

第七条 公共技术服务部的部长、副部长由实验室会同材料学院来任命；

第八条 公共技术服务部各设备岗位上岗条件与岗位职责。
1、根据实验室公共技术部的现有设备，设立设置岗位见表1。

表1    实验室教师系列岗位设置及运行机时任务标准

	岗位名称
	负责设备
	运行机时任务

（机时/年）

	透射电镜
	主管透射JEM-2010电子显微镜和电镜制样室
	200

	扫描电镜1
	主管JSM-6700F扫描电子显微镜
	600

	扫描电镜2
	主管Quanta450FEG扫描电子显微镜
	600

	电子探针、X荧光光谱仪
	主管EPMA-1600电子探针、X荧光光谱仪
	500

	X射线衍射
	主管D8X射线衍射仪
	600

	材料力学性能
	主管万能强度试验机及力学性能实验室的其他仪器 
	300 



	MEF3光学显微镜
	主管MEF3光学显微镜及其该室内的所有设备。 
	300



	材料物理性能
	主管激光粒度分析仪、综合热分析仪、电子膨胀仪、原子力显微镜等设备
	总机时：300


2、上岗条件

（1）有志于公共技术服务工作，有服务于他人的良好素质，能按要求坚守岗位；

（2）现有岗位依据实验室现有人员的实际情况由实验室公共技术服务部部长会同实验室主任确定；

（3）新增岗位应聘人员需对所应聘岗位的工作熟悉，要求具有中级职称或硕士以上职称或学位；

（4）凡上公共技术服务部岗位者，自行脱离原学科基层组织和课题组，原则上不能从事教学工作，可从事与岗位有关的科研工作，但不能影响本岗位工作。

（5）每次聘期3年；

（6）在能胜任本职岗位的条件下，不能随意改变工作岗位。

3、岗位职责

（1）按时按点上下班；

（2）保持设备的良好运行；

（3）完成重点实验室安排的各项任务；

（4）熟悉所管设备的性能、技术指标、熟练地操作设备；

（5）能够独立更换设备的常用易损件，排除常见的小故障；

（6）能够指导测试人根据测试要求和样品状况制作样品；

（7）能够解释测试结果和测试人提出的与设备和测试相关的问题；

（8）对研究人员，尤其是对研究生进行定期培训；

（9）热情接待本事研究人员以及委托的测试，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委托；

（10）做好运行及时记录，并经测试人员签字认可。

（11）保持实验仪器设备完好，处于待命状态；

（12）保证管辖区域的清洁卫生和安全；

（13）完成公共技术服务部部长安排的其他任务。

第九条 岗位考核

1、公共技术服务部各岗位的岗位津贴在原材料学院岗位的基础上调40%；
2、公共技术服务部部长、副部长的考核由实验室考核委员会完成。考核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合格者发放100%的岗位津贴，不合格者则发放50%；

3、各设备岗位的基本工作量考核按表1执行，超额部分按3：1的比例进行奖励，完不成者按3：1扣除（3：1的含义是指三个机时折一个教学工作量）；

4、年终考核时，需经实验室考核委员会对公共技术服务部各岗位的工作进行评价，评价结果与考核挂钩。考核指标见附件1。考核结果分为优（90分及以上）、良（80分及以上）、中（70分及以上）、合格（60分及以上）和不合格（60分以下）。考核结果合格及以上者发放100%的岗位津贴，不合格者发放50%的岗位津贴；另外，优、良、中、合格、不合者分别发放100%、80%、60%、50%、0%的奖励津贴。

5、各岗位工作人员所取得的科研成果按照兰州理工大学和实验室的考核奖励规定进行奖励。

设备仪器管理

第十条  各设备的管理由该岗位管理人员负责；

第十一条  本室研究人员使用仪器设备原则上要通过培训，经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且有管理组现场指导。

1、操作前检查仪器运行是否正常，并在仪器使用本上登记，记录仪器运行状况、使用时间等；
    2、仪器一旦在运行中出现故障，使用人应立即停止使用，在使用记录本上写明情况并报告管理人员； 
    4、管理人员根据仪器出现问题的程度，有权暂停使用，在此期间任何人不得随意强行使用；
    5、管理人员将有关情况及时向部长汇报，并提出处理意见，经同意后，管理人员负责联系修理事宜。
第十二条  违反操作规程造成仪器损坏或发生事故的情况，视其损坏程度和情节，对使用者处以批评教育、书面检查、罚款等处分。
第十三条  任何人有权制止违反规章的操作。
第十四条  对取得学术成果的管理人员根据兰州理工大学及实验室有关政策给予奖励。

安全、卫生管理

第十五条  各设备所在位置的安全、卫生由该管理人员负责； 

第十六条  实验室的安全依据兰州理工大学有关规定，实行一票否决，另外设备的管理者有义务督促、完成以下安全、卫生工作： 

1. 不准将易燃危险品擅自带入实验室，不允许随便丢弃、倾倒易燃易爆化学药品及其废液，必须按有关规定处理；

2.剧毒物品使用应报告重点实验室，存放剧毒物品须用保险柜和铁柜，并由专人负责保管；操作人员必须当日向保管员领取，当日使用；剩余部分须立即交还保管人员妥善保存。一旦发现丢失，必须立即查找，同时向学校保卫处及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3.放射性同位素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放射性同位素安全防护管理的规定》。
4.实验室配备的消防器材，不得随意搬动；操作人员应学会使用并管好消防器材，积累消防经验，有情况及时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大问题要迅速报校保卫处。
5.不允许擅自拉、接电线、改装电路、增加电器设备，不得超负荷用电及自行加大线号和保险丝。
6.  操作人员离开实验室时必须锁门、关窗、关水、关气和关闭除连续测试之外的仪器设备和电源。大负荷用电设备需连续工作时，必须有人职守。

7.不允许在实验室存放个人家具、做饭、住宿、聚餐等。杜绝电炉取暖。

8.讲文明，有礼貌；不得在楼内大声喧哗，不得在墙上乱涂乱画，不乱扔烟头烟灰，不随地吐痰。
9.不得往水池、便池内扔废弃物，防止水池、便池堵塞；大、小便后要放水冲洗干净。
10.设备所在房间不允许乱放私人物品。
第十七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每人只能持有本人办公室的钥匙，不得自行复制其他实验室和办公室的钥匙。
第十八条 各设备所在房间必须有一把钥匙集中在办公室，以备万一时使用，平时任何人不得使用。
第十九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丢失钥匙，需要用办公室的备用钥匙另配钥匙时，须经办公室同意。需要换锁的房间，工作人员应将一把新钥匙交到办公室备用。
第二十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应尊重值班人员意见，配合值班人员工作，严格遵守消防保卫制度。
第二十一条  违反规定者，除批评教育外，严重时按照兰州理工大学事故处罚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安全、卫生的管理与考核评价结果挂钩。

来访参观

第二十三条  根据兰州理工大学有关部门的安排，重点实验室有义务接待有组织、有计划的参观来访者，该工作的组织由公共技术服务部部长负责； 

第二十四条  设备管理人员负责向参观来访者介绍设备有关情况，要求条理清晰，口齿清楚，彬彬有礼，体现出个人应有的素养。

第二十五条  接待参观来访之前，设备操作人员检查设备完好情况，各种附件、样品摆放整齐，清理和打扫环境卫生。

第二十六条  接待来访参观工作与考核评价结果挂钩。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发布权和解释权归重点实验室。

